
1 / 4

关于2025年秋季学期研究生申请单证毕业有关工
作的通知（含留学生）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和《东北林业

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2025年秋季学期研究

生申请单证毕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符合单证毕业申请条件，但不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研究

生。

（二）在预答辩、学术不端检测、专家评阅、答辩、学术创新

成果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等环节未通过，本学期学位授予

程序终止，但符合单证毕业申请条件的研究生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研究生达到学制年限，并在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。

（二）已按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完成各培养环节。

三、工作安排及相关要求

（一）单证毕业申请

申请人登录“数字东林→研究生管理系统－新（以下简称管理系

统）→我的学籍→单证毕业申请”模块提交毕业申请，导师、学院

秘书、学院分管院长依次对申请人课程学习、必修实践环节、开题

报告、中期考核等各项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及思想政治表现情况进行

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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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可在“单证毕业申请”模块下载毕业论文模板。毕业论文

撰写规范与学位论文一致，体量应与学位论文相当。因学位环节终

止，转而申请单证毕业的，经导师、学科（专业）评议后，学位论

文可用于单证毕业申请，需使用毕业论文模板对论文进行重新修订。

（二）毕业论文重复率自查检测

研究生院为申请人提供一次重复率自查检测机会，申请人可于“

管理系统→我的学籍→单证毕业申请→单证论文自检自查”模块上

传毕业论文、查看查重结果，查重结果由研究生院在两个工作日内

录入管理系统，本次结果不作为最终查重结果。

（三）毕业论文提交

申请人通过“管理系统→我的学籍→单证毕业申请→单证毕业论

文上传”模块上传终稿论文及摘要，学院对毕业论文模板、作者及

科研成果隐名情况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合格后不允许替换。论文直

接用于重复率审核性检测及送审，申请人在管理系统填写提交的相

关数据务必保证准确无误。

（四）毕业论文重复率审核性检测

我校委托中国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进行重复率检测。所

有毕业论文送审前，由研究生院进行重复率审核性检测，检测结果

由研究生院在两个工作日内录入管理系统，申请人可于“管理系统

→我的学籍→单证毕业申请→单证毕业论文查重结果”模块查看查

重结果。

研究生毕业论文整体文字重复率检测结果不高于15%为通过。

如果检测结果高于15%且低于30%，确有正当理由的，经导师审核

同意，申请人可以提出申诉。申请人须提交书面申诉申请，阐明申



3 / 4

诉理由，经三位及以上专家组成的学科评议组审议、学院严格审查

后做出是否同意通过文字重复率检测的决定。如果检测结果高于

30%，申请人当批次毕业程序终止。

（五）毕业论文送审评阅

重复率审核性检测合格的论文由学院统一组织送审，博士研究

生共3位专家评审，其中至少1位校外专家，评审专家原则上应具有

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，一般应为博士生导师。硕士研究生共2

位专家评审，其中至少1位校外专家，评审专家原则上应具有副教

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，一般应为硕士生导师。学院秘书可通过“

管理系统→学籍→单证毕业管理→单证论文评审管理”模块下载评

阅书模板，评阅意见返回后，通过“单证论文评阅结果管理”模块录

入评阅结果。毕业论文评阅意见处理办法参照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处

理办法执行。

（六）毕业论文答辩

论文送审通过的研究生可通过管理系统提交答辩申请，经审核

通过后，可参加答辩。毕业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，可与学位答辩同

时进行，也可单独组织。博士答辩专家组应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

的专家5或7人组成，一般应为博士生导师。硕士答辩专家组应由具

有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5或7人组成，一般应为硕士生导师。答

辩结果反馈至管理系统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15日17:30。

（七）存档毕业论文上传

答辩完成后，导师要及时督促学生根据答辩专家意见修改论文，

申请人将最终版论文上传管理系统，由导师审核通过后存档，论文

上传最晚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26日17: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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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毕业档案提交

单证毕业所需材料包括以下几项（①-③项按顺序装订在一起）：

①研究生毕业档案（学生端“单证毕业答辩申请”和学院秘书端“单证

答辩结果管理”模块均能下载毕业档案）；②毕业论文评审意见书

（专家签字需完整）；③在读期间成绩单；④研究生毕（结）业材

料汇总表（附件）。各学院应及时将以上①-④项材料统一提交至档

案馆留存。

四、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5年秋季学期单证毕业各项系统功能模块自本通知发

布之日启动，2025年12月16日17:00关闭（上传存档毕业论文功能

2025年12月27日17:00关闭）。

（二）为保障毕业质量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学院应早规划、

早部署，合理安排单证毕业相关工作。针对学位环节终止转而申请

单证毕业的研究生，应及时受理、即时安排。确保系统功能关闭之

前完成单证毕业各项环节，并将答辩结果反馈至管理系统。

附件：研究生毕（结）业材料汇总表

联系部门:研究生院学位办

联系人： 吉梦莹

联系电话：0451-82191657

研究生院

2025年10月15日


